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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POV1991文本的基本特征

 第一部分

 植物新品种权（品种权）保护制度是整个知识产权法
律制度的一部分，在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》
（简称Trips协议）中，是作为知识产权的一个类型列
出的，因此，有关品种权的权利设计和保护原理都是
与诸如专利权、商标权、著作权等其它类型的知识产
权基本相似的，都是以法定的权利为中心展开的，甚
至在一些方面存在的关联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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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POV1991文本的基本特征

 权利 = 主权主体 + 权利客体 +权利内容

 品种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利。

 权利的主体决定权利的归属；权利的客体决定权利的
类别；权利的内容决定权利的社会效果和作用。

 因此，植物新品种是品种权的客体，决定着品种权的
特点和性质，导致品种权与专利权、著作权和商标权
的不同，决定了专利权不能取代品种权。

 但是，品种权的内容是可以由人们设置的。这就是不
同国家采用UPOV公约1978年文本和1991年文本时，品
种权的内容能够不同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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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POV1991文本的基本特征

 专利权与品种权的基本对比：

 以我国的《专利法》和《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》做对
比，我国现行专利权的内容所能发挥的社会影响力大
于我国的品种权所能发挥的社会影响力，因为两类权
利的内容数量和影响社会的方面有差距。

 如果采用UPOV1991年文本，则品种权的社会影响力则
远远大于专利权，因为权利的数量和影响深度都大于
专利权，特别是涉及到产品和依赖性品种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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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POV1991文本的基本特征

 第二部分 UPOV公约1991年文本

 UPOV公约1991年文本涉及的主要事项：

 1.获得品种权的条件和程序；

 2.品种权的范围和内容；

 3.品种权与行政权力的关系；

 4.品种权的限制；

 5.品种权的无效和终止；

 6.品种权的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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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POV1991文本的基本特征

一.获得品种权的条件和程序

 1.获得品种权的基本条件：

 （1）成员国所规定的受保护的植物的属和种

 （2）新颖性

 （3）特异性

 （4）稳定性

 （5）一致性

 （6）合适的命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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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POV1991文本的基本特征

 2.基本程序和原则

 （1）申请人提交申请和政府进行审批原则

 （2）先申请原则

 （3）适用优先权原则

 （4）各个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独立申请原则

 （5）一品种只能获得一个品种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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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POV1991文本的基本特征

 3.对两个重要事项的分析和解读
 （1）对“新颖性”的分析
 判断的标准和依据：
 基准日：申请日；
 考察对象：繁殖材料，收获材料；
 考察行为：出售或转让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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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POV1991文本的基本特征

 ④判断结论：

 A：申请日之前从未出售或者转让的，具备新颖性。

 B：申请日之前育种者同意已经出售或者转让的，丧失
新颖性。

 C:申请日之前未经育种者同意已经出售或者转让的，
只有在符合下列条件时才具有新颖性，否则就丧失了
新颖性。第一种情况：出售或者转让行为在提交申请
书的成员国领土上发生时距提交申请日未超过一年；
第二种情况：在提交申请书的成员国以外的领土上，
距提交申请日未超过四年，或在树木或藤本的情况下
未超过六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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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POV1991文本的基本特征

 （2）先申请原则和优先权原则

 解决品种权应当归属于哪位申请者的问题，即品种权
的归属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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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POV1991文本的基本特征

 二．品种权的范围和内容

 1.品种权涉及的客体范围
 （1）繁殖材料；
 （2）收获材料；
 （3）收获材料直接制作的产品；
 （4）依赖性派生品种；
 （5）反复利用受保护品种生产另一品种；
 （6）立法中可以追加的相关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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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POV1991文本的基本特征

 2.品种权的基本权利内容
 （1）生产授权品种或者利用所生产的授权品种再生产

授权品种；
 （2）帮助繁育授权品种；
 （3）推销授权品种；
 （4）销售授权品种，或者为了商业目的以其它方式对

外提供授权品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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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POV1991文本的基本特征

 （5）出口授权品种；
 （6）进口授权品种；
 （7）出于商业利用授权品种的目的而储存授权品种；
 （8）反复利用授权品种繁育另一品种；
 （9）出于商业目的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的依赖性派生品

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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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POV1991文本的基本特征

 三.品种权的保护期限

 对于一般植物，品种权的保护期限自批准之日起不少
于20年；对于树木和藤本植物，不少于25年。

 四．品种权与有关种业的行政权力之间的基本关系

 品种权独立于有关种业的行政权力，行政权力不能干

涉和影响品种权。




15

UPOV1991文本的基本特征

 五．对品种权的限制

 1.不受品种权涉及的事项：

 （1）私人性的非商业活动；

 （2）利用授权品种的试验性活动；

 （3）利用授权品种培育其依赖性派生品种之外的其他
新品种的活动。

 2.强制许可制度；

 3.农民的自繁自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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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POV1991文本的基本特征

 六．品种权的无效和终止

 1.品种权的无效

 授权时就不符合授权的全部条件要求。

 2.品种权的提前终止

 授权后不再符合授权条件，或者政府要求的缴费条件。

 七.品种权的保护

 在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的情况下，为了商业目的利用授
权品种的行为就是侵犯品种权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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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植物新品种的立法问题

 第三部分 我国植物新品种的立法问题

 一.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立法的基本特征

 采用UPOV1978年文本具有明显的局限性，从而导致我
国的《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》体现如下的特点：

 1.保护的植物范围狭窄；
 2.品种权涉及的范围较小；
 3.品种权的内容太少；
 4.保护品种权的措施不强；
 5.立法中存在短缺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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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植物新品种的立法问题

 二．我国品种权保护的基本特点

 1.相对于司法保护，行政保护较弱；

 2.司法保护存在法学理论和法律规定的不健全和不科
学，导致保护力度偏弱。

 三．提高我国品种权保护水平的关键步骤

 尽快提高和完善我国的品种权保护立法，这是基础和
前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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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我国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的主要民
事案件案由

 一．植物新品种合同纠纷

 （1）植物新品种育种合同纠纷
 （2）植物新品种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
 （3）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合同纠纷
 （4）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纠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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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我国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的主要民
事案件案由

二．植物新品种权权属、侵权纠纷

（1）植物新品种申请权权属纠纷

（2）植物新品种权权属纠纷

（3）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

 三．有关诉前禁令的纠纷

（1）申请诉前停止侵害植物新品种权

（2）因申请诉前停止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损害责任纠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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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我国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关的主要民
事案件案由

四．一般知识产权案件涉及的纠纷

（1）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

（2）知识产权质押合同纠纷

（3）知识产权质权纠纷

（4）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奖励、报酬纠纷

（5）技术成果完成人署名权、荣誉权、奖励权纠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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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法院已经审判的主要植物新品种纠纷
案件类型

 一．植物新品种权权属纠纷案件

 1.品种申请权纠纷

 2.品种权权属纠纷

 3.申请权和品种权权属同时发生纠纷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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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法院已经审判的主要植物新品种纠纷
案件类型

 二．侵犯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

 1.侵权人伪造名称进行销售
 2.擅自利用自己的标示包装购来的品种构成侵权
 3.单凭种子包装袋上的名称不能确定被告的纠纷
 4.擅自用另一品种名称替代享有品种权的品种名称构

成侵权
 5.许可合同终止后继续使用授权品种构成侵权
 6.相互侵权的纠纷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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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法院已经审判的主要植物新品种纠纷
案件类型

 7.父本品种权对子代品种权行使的影响
 8.擅自委托他人生产授权品种构成侵权
 9.善意购买侵权品种后再销售构成侵权
 10.权利用尽的侵权例外
 11.合法代繁后擅自销售授权品种构成侵权
 12.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授权品种构成侵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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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法院已经审判的主要植物新品种纠纷
案件类型

 三．品种权合同纠纷

 1.代繁合同纠纷
 2.转让品种权中的许可经营权引发的纠纷
 3.品种使用权出资引发的纠纷

 四．涉及植物品种的行政和刑事案件

 1.植物新品种案件中的行政处罚
 2.植物新品种案件中的行政诉讼

 3.植物新品种案件中的刑事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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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几点建议

一．建议我国由统一的部门负责品种权的授权工作。

二．建议我国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。

三．建议调整和完善我国现行的行政保护措施

 （1）在海关保护中把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例入其中。

 （2）对于侵犯品种权纠纷的行政管辖权下放到县一级
农业和林业行政管理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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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几点建议

 四．提高酌情判决时侵权纠纷的赔偿金额

 在没有证据证明侵权获得的具体非法收益的情况下，
法院只能酌情判决，建议设立起点为1万元，上限为
200万元的赔偿范围。

 五.建议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侵犯品种权的基本类型和基

本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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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.对假冒品种权的行为进行明确规范

 分为两种基本情况：第一是以不具有品种权的品种冒
充授权保护的品种，包括编造虚假的授权品种名称和
编号，以及冒充他人的授权品种。

 第二是以一种品种权的品种冒充另一种品种权的品种。

 七．在立法中对构成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犯罪的刑罚条

款进行明确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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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几点建议

八.关于平行进口的问题

建议最近几年不实施平行进口的规定。即只要从我国
出口到国外的种子，如果要再进口到我国，同样需要
经过品种权人的明确许可。

 九.对农民的身份进行合理的界定

 农民不应当包括通过转承包方式获得了大面积土地的
承包经营权，以种植为经营手段的种植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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